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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月 21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下达 2022 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及

外文版翻译计划的通知。2022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定计划项目汇总表中标，储能领域

标准有 28 项，具体包括液流电池储能系统变流器通用技术条件，光伏与熔盐储能一体

化发电工程设计导则，电力系统新型储能电站规划设计技术导则，新能源基地跨省区送

电配置新型储能规划技术导则，风力发电机组具备储能功能的变流器技术规范，风光储

联合发电站继电保护技术规范，光储系统接入配电网继电保护技术要求，储能电站环境

保护技术监督规程，储能电站化学技术监督规程，氢储能电站储氢系统运行规程等。（北

极星氢能网） 

10 月 23 日，甘肃省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白银市“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

的通知，其中氢能方面指出：可再生能源 SPE电解水制氢示范项目、多能融合的智慧型

能源系统示范等。建设平川区 100MW/200MWh 共享储能电站项目、白银市智能网域新型

储能电站项目，用于电网深度调峰、消纳清洁能源。（北极星氢能网） 

10月 24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正式印发《大兴区氢能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据征求意见的反馈显示，共收到社会各界意见建议 8条，已采纳建议 5条，未采

纳建议 3 条。正式文件中指出：到 2025 年，氢能相关企业数量超过 200 家，培育 4-6

家上市企业，孵化 2-3 家生态引领型企业，氢能产业链产业规模累计达到 200亿元，形

加氢机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氢能行业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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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财周观点 

根据中国氢能联盟的报告，由中国氢能联盟理事长单位国家能源集团低碳院牵头、中国

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联合起草的国家标准《加氢机》（标准号 GB/T 31138-2022）获批，

代替原有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适用于工作压力不超过 70 兆帕的加氢机，氢能船舶、

有轨电车、工程车辆等加氢设施也参照该标准。该标准的发布进一步完善我国加氢机领

域的标准体系，有利于我国加氢机制造环节的规范运营，加快加氢机等加氢设备的商业

化进程，建议关注燃料电池产业链布局完善、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 市场一周表现 

本周氢能源指数下跌 4.58%，上证指数下跌 4.05%，沪深 300指数下跌 5.39%。个股方面，

氢能行业周涨幅前三的公司为：盛德鑫泰（300881.SZ, 12.58%），ST龙净（600388.SH, 

11.07%），天合光能（688599.SH, 10.18%）；周跌幅前三的公司为：濮阳惠成（300481.SZ, 

-18.02%），纳尔股份（002825.SZ, -16.83%），三维化学（002469.SZ，15.84%）。 

❖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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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氢能高端装备制造与应用示范区。燃料电池汽车推广数量不低于 3000 辆，建成至少

10座加氢站，推广分布式热电联供系统装机规模累计达到 5兆瓦。（北极星氢能网） 

10 月 24 日，长三角氢价格为 33.69 元/公斤，长三角清洁氢价格为 34.16 元/公斤。近

两周（2022.10.10-2022.10.24）长三角加氢站继续报稳 30-35/公斤左右，氢价格市场

变化不大，清洁氢价格随全国碳市场价格在 34.16 元/公斤附近波动。（北极星氢能网） 

10 月 25 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广东省燃料电池汽车加氢站

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其中指出：制氢加氢一体站制氢规模不得

超过 3000kg/d，储氢罐总容量不得超过 3000kg。允许在非化工园区建设制氢加氢一体

站。加氢站选址、建设、管理等应符合《加氢站技术规范》（GB50516）、《加氢站安全技

术规范》(GB/T 34584)、《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氢气站设计规

范》（GB50177）等相关要求。（北极星氢能网） 

10 月 25 日，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印发《深圳市应对

气候变化“十四五”规划》稳妥控制减少用油，有序推进天然气电厂建设，探索气电掺

氢，逐步提高天然气掺氢比例。（北极星氢能网） 

10月 26日，通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开发布《通辽市“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其中

氢能方面指出：能源创新变革。能源研发投入强度实现倍增，氢能、大规模储能、碳捕

集封存等重大关键技术应用率先突破，全市能源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迈上新台阶。到

2025年，能源行业发展质量明显提升，风光氢储产业和数字能源经济初具规模。发展风

光氢储产业，加快培育产业集群。（北极星氢能网） 

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十四五”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规划》实施监测机制的通知，其

中重点任务中包括 5项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此外在其他领域重点项目中的子任务清单

中也涉及氢能领域。（北极星氢能网） 

❖ 公司动态 

河钢股份（000709.SZ）：河钢（佳华）制氢项目正式通过政府审批，项目建设规模 3万

Nm3/h，共分三期实施，一期规模 1万 Nm3/h，现已进入施工建设阶段。该项目是河钢工

业技术落实河钢打造京津冀地区氢能产业聚集区高地部署的具体举措，年产氢气 2.1万

吨，项目建成后将辐射 200公里范围内氢气市场。河钢工业技术不断加快在京津冀地区

的制氢网络布局，计划到 2025年建设不少于 10 座制氢工厂。（iFinD） 

雄韬股份（002733.SZ）：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氢瑞燃料

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深科鹏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氢燃料电池电堆销售合同》，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7,960,032 元。（公司公告） 

❖ 风险提示：供应链瓶颈导致需求量不及预期、氢能市场推广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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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观点 

根据中国氢能联盟的报告，由中国氢能联盟理事长单位国家能源集团低碳院牵头、中国

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联合起草的国家标准《加氢机》（标准号 GB/T 31138-2022）获批，

代替原有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适用于工作压力不超过 70 兆帕的加氢机，氢能船舶、

有轨电车、工程车辆等加氢设施也参照该标准。该标准的发布进一步完善我国加氢机领

域的标准体系，有利于我国加氢机制造环节的规范运营，加快加氢机等加氢设备的商业

化进程，建议关注燃料电池产业链布局完善、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二、市场一周表现 

2.1 行业表现 

图 1：各行业板块一周表现（%）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2：各行业板块市盈率情况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本周氢能源指数下跌 4.58%，上证指数下跌 4.05%，沪深 300指数下跌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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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个股涨跌幅情况 

表 1：周涨跌幅前十 

涨幅前十 跌幅前十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300881.SZ 盛德鑫泰 12.5796 300481.SZ 濮阳惠成 -18.0162 

600388.SH ST龙净 11.0672 002825.SZ 纳尔股份 -16.8345 

688599.SH 天合光能 10.1834 002469.SZ 三维化学 -15.8416 

300950.SZ 德固特 9.7961 002080.SZ 中材科技 -15.7407 

601226.SH 华电重工 8.3019 688357.SH 建龙微纳 -15.2095 

002090.SZ 金智科技 7.3721 000717.SZ 中南股份 -13.1579 

300839.SZ 博汇股份 5.9033 605090.SH 九丰能源 -12.7578 

002498.SZ 汉缆股份 3.8991 300990.SZ 同飞股份 -12.3480 

601012.SH 隆基绿能 3.6842 002549.SZ 凯美特气 -12.1869 

002126.SZ 银轮股份 3.0000 300228.SZ 富瑞特装 -12.1711 

资料来源：iFinD, 川财证券研究所 

个股方面，氢能行业周涨幅前三的公司为：盛德鑫泰（300881.SZ, 12.58%），ST 龙净

（600388.SH, 11.07%），天合光能（688599.SH, 10.18%）；周跌幅前三的公司为：濮阳

惠成（300481.SZ, -18.02%），纳尔股份（002825.SZ, -16.83%），三维化学（002469.SZ，

15.84%）。 

三、行业动态 

2022 年 10月 21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下达 2022 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及

外文版翻译计划的通知。2022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定计划项目汇总表中标，储能领域

标准有 28 项，具体包括液流电池储能系统变流器通用技术条件，光伏与熔盐储能一体

化发电工程设计导则，电力系统新型储能电站规划设计技术导则，新能源基地跨省区送

电配置新型储能规划技术导则，风力发电机组具备储能功能的变流器技术规范，风光储

联合发电站继电保护技术规范，光储系统接入配电网继电保护技术要求，储能电站环境

保护技术监督规程，储能电站化学技术监督规程，氢储能电站储氢系统运行规程等。（北

极星氢能网） 

10 月 23 日，甘肃省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白银市“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

的通知，其中氢能方面指出：可再生能源 SPE电解水制氢示范项目、多能融合的智慧型

能源系统示范等。建设平川区 100MW/200MWh 共享储能电站项目、白银市智能网域新型

储能电站项目，用于电网深度调峰、消纳清洁能源。（北极星氢能网） 

10月 24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正式印发《大兴区氢能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据征求意见的反馈显示，共收到社会各界意见建议 8条，已采纳建议 5条，未采

纳建议 3 条。正式文件中指出：到 2025 年，氢能相关企业数量超过 200 家，培育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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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上市企业，孵化 2-3 家生态引领型企业，氢能产业链产业规模累计达到 200亿元，形

成氢能高端装备制造与应用示范区。燃料电池汽车推广数量不低于 3000 辆，建成至少

10座加氢站，推广分布式热电联供系统装机规模累计达到 5兆瓦。（北极星氢能网） 

10 月 24 日，长三角氢价格为 33.69 元/公斤，长三角清洁氢价格为 34.16 元/公斤。近

两周（2022.10.10-2022.10.24）长三角加氢站继续报稳 30-35/公斤左右，氢价格市场

变化不大，清洁氢价格随全国碳市场价格在 34.16 元/公斤附近波动。（北极星氢能网） 

10 月 25 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广东省燃料电池汽车加氢站

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其中指出：制氢加氢一体站制氢规模不得

超过 3000kg/d，储氢罐总容量不得超过 3000kg。允许在非化工园区建设制氢加氢一体

站。加氢站选址、建设、管理等应符合《加氢站技术规范》（GB50516）、《加氢站安全技

术规范》(GB/T 34584)、《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氢气站设计规

范》（GB50177）等相关要求。（北极星氢能网） 

10 月 25 日，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印发《深圳市应对

气候变化“十四五”规划》稳妥控制减少用油，有序推进天然气电厂建设，探索气电掺

氢，逐步提高天然气掺氢比例。（北极星氢能网） 

10月 26日，通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开发布《通辽市“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其中

氢能方面指出：能源创新变革。能源研发投入强度实现倍增，氢能、大规模储能、碳捕

集封存等重大关键技术应用率先突破，全市能源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迈上新台阶。到

2025年，能源行业发展质量明显提升，风光氢储产业和数字能源经济初具规模。发展风

光氢储产业，加快培育产业集群。（北极星氢能网） 

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十四五”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规划》实施监测机制的通知，其

中重点任务中包括 5项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此外在其他领域重点项目中的子任务清单

中也涉及氢能领域。（北极星氢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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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业链数据 

图 3：燃料电池汽车销量情况（辆）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五、公司动态 

河钢股份（000709.SZ）：河钢（佳华）制氢项目正式通过政府审批，项目建设规模 3万

Nm3/h，共分三期实施，一期规模 1万 Nm3/h，现已进入施工建设阶段。该项目是河钢工

业技术落实河钢打造京津冀地区氢能产业聚集区高地部署的具体举措，年产氢气 2.1万

吨，项目建成后将辐射 200公里范围内氢气市场。河钢工业技术不断加快在京津冀地区

的制氢网络布局，计划到 2025年建设不少于 10 座制氢工厂。（iFinD） 

雄韬股份（002733.SZ）：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氢瑞燃料

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深科鹏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氢燃料电池电堆销售合同》，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7,960,032 元。（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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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财证券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88年 7月,前身为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由四川省财

政出资兴办的证券公司,是全国首家由财政国债中介机构整体转制而成的专业证券公司。

经过三十余载的变革与成长,现今公司已发展成为由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等资本

和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共同持股的证券公司。公司一贯秉承诚实守信、专业运作、健康

发展的经营理念,矢志服务客户、服务社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公

司是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国债协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会员。 

 

研究所 

川财证券研究所目前下设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四个办公区域。团队成员主要来自国

内一流学府。致力于为金融机构、企业集团和政府部门提供专业的研究、咨询和调研服

务，以及投资综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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